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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揭阳市黄岐山生态资源修复

和基础设施建设工程”
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公示
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

暂行办法》（发改投资〔2012〕2492号）、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重大项

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》（粤发改重点〔2012〕1095号）等文

件相关规定，现对“揭阳市黄岐山生态资源修复和基础设施建设工程”

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进行公示，以征求公众对项目的意见和建

议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揭阳市黄岐山生态资源修复和基础设施建设工程

2.项目建设单位：揭阳市林业局、榕城区政府、揭东区政府

3.项目建设情况：项目拟建地点位于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北部，

北跨揭东区，总用地面积 875.07公顷。建设内容为基础设施建设、

文化配套设施建设、生态资源保护修复三大部分，范围涉及 2个区 6

个镇（街）23个社区，包括榕城区东阳街道山东围村、营前村、尖

石村、东山村、岐宁村、岐山村、南和村，东升街道龙石村、新河村、

凤内场，东兴街道卢前等 5村，揭东区锡场镇新置寨村，埔田镇南湖

村、饶平村、溪南山村，曲溪街道路篦村、圩埔村、网脚地村、缶灶

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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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项目范围图

二、征求意见的对象及主要事项

（一）征求意见的对象

本项目相关利益群体，包括项目范围内的相关政府单位、社区

（村）、当地居民群众等。

（二）征求意见内容

1.您是否同意项目的建设；

2.您认为项目建成后对当地经济、社会和环境的影响；

3.项目建设对您本人、家庭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；

4.其他意见和建议。

三、参与方式

在公示期间，任何单位、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电子邮件、信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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